
至承辦書記官處

駐本分署代理人開繳款單
(稅捐.勞保.健保案件)

移送機關派代
理人到本分署

無移送機關代
理人在本分署

至駐本分署土銀繳款
款項交移送機關代
理人取得臨時收據

本分署將款項轉送移送機關
移送機關另寄送義務人正式收據

移送機關另行寄送義務人正式收據

導引至本分署一樓銀行電
匯案款至移送機關帳戶

本分署出納
開立繳款單

至駐本分署土銀繳款

是否設有金融
機構繳款帳戶

否

是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義務人繳款流程圖


